
以此件为准   

揭阳市财政局文件
 

揭市财教〔2019〕64 号 

 

 
关于下达揭阳市 2019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 

专项资金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 
（“大专项任务清单”）的通知 

 

有关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科技局、揭阳职业技术学院: 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19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（“大

专项+任务清单”项目）的通知》（粤财科教〔2019〕122 号）、《关

于下达 2019 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（“大专项+任务清

单”项目）的通知》（粤财科教〔2019〕145 号），经市政府六届

51 次常务会议审核通过，按照市科技局《关于下达 2019 年揭阳

市科技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揭科字﹝2019

﹞61 号），现将 2019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（“大专项

+任务清单”）和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（“大专项+任务清

单”项目）（见附件 1）下达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（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 列

2019 年度“2060299 其他基础研究支出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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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（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项目）列

2019 年度“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目。

二、此项资金省实行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管理模式，具体

项目由市科技局负责审批并另文下达，请与当地科技部门做好工

作对接，并切实加快预算执行，及时拨付资金，加强资金监管，

不得挤占、截留或挪用，确保专款专用,年终请按要求统一编列

决算。 

三、请各地各部门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对本次下达的预

算指标和任务，科学合理确定绩效目标，加强绩效目标监控和绩

效评价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 

   附件: 2019 年广东省科技专项资金（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）

项目资金分配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揭阳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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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 主动公开  

  揭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   


